完善政党协商机制

提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效能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使之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优化协商形式，汇聚政党协商合力

在政党协商活动中议题设置的科学性、方式方法的协商性、意见建议的代表性、不同协商形式的互动性，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政党协商的质量，优化协商形式在汇聚政党协商合力方面尤为重要。
一是协商形式要丰富。要在现有政党协商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协商形式，拓展政党协商渠道，增强协商的可操作性，构建多种协商形式各有侧重、相互配合的宽领域多层次协商格局。

二是协商程序要优化。细化政党协商的实施步骤和工作流程，围绕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主体的选择、协商平台的搭建、协商方式的优化和协商共识的落实等，着眼发挥实效、提高质量，精心设计协商程序，推进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力求每一项协商活动真正达到凝聚智慧、汇聚力量的目的。

三是协商资源要整合。立足各党派界别特色和特长，加强协商资源组织聚合，整合党派资源，发挥整体优势。协商课题一经确定，要强强联合，集中攻关，建有用之言，献务实之策；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民主党派联系面广的优势，用好各类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各展所长，开展联合调研，形成高质量的资政建言成果。

二、完善协商机制，提高政党协商实效

坚持好、发展好、运用好政党协商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需要我们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切实在提高协商实效上下功夫。

一是进一步完善知情明政机制。一要着力完善信息通报常态化机制。建立党政部门定期通报重大问题会议制度，搭建民主党派知情明政的平台，及时向民主党派发布提供有效信息。二要着力完善民主党派与党委政府的联系沟通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视情邀请民主党派列席有关会议、参加专项调研和检查督导工作。为民主党派在调研中了解掌握基本情况、收集背景资料、知晓政策法规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二是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沟通机制。建立重大事项进入协商程序的沟通机制，完善重大事项事前协商机制，对应该协商的事项必须要经过协商程序。协商前，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有关情况；协商中增加互动性，有交流、有交锋、有商量；协商后认真研究协商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办理情况。

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协商结果的跟踪反馈机制。对民主党派提交意见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以及落实产生的实效，可通过书面形式进行反馈，也可通过政党协商督办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反馈，力求协商有形式，结果能见效。

四是进一步健全相互监督机制。要认真总结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规范民主监督的对象、职责、内容、形式和程序，真正使民主监督的过程成为相互监督的过程，成为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的过程。

三、增强协商能力，提高政党协商质量

各民主党派要按照“四新”“三好”要求，以提升协商能力为重点，着力探索创新服务大局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一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渠道。要把握时代脉搏，突出问题导向，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着眼打好三大攻坚战，聚焦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政党协商这个平台积极建言献策，合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二要创新参政议政理念。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探索新的参政议政方式，以更高的参政议政水平履行职能，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参政参在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准确把握民主监督职能，合理定位、集聚资源、积极行动，做到调研、协商、监督有机结合，坚持做诤友、讲真话、察实情、建真言、求实效。

三要构建履行职能的支撑体系。在党委和统战部门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以人才、机制、平台为核心的履行职能的支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要进一步在参与面扩大、资源整合力度、党派内部外部资源相互衔接有效结合上下功夫，推动履职支撑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体系化，最大限度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